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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5 專 利 實 務 競 賽 計 畫 書 
一、活動名稱：2015 專利實務競賽 

二、活動目的：增進北區技專院校教師實務創新與專利申請能力，       
並強化學生專利申請、製作之相關技巧及知識，更可

藉此推動北區技專院校從事專利發明智慧財產等實務

工作以帶動相關研發風氣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
連絡地址：11581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 245 號 
投稿專用電子郵件：melodychen@cc.cust.edu.tw 
連絡人：中華科技大學 研發處陳彥伶小姐 
電話：(02) 2782-1862 轉 151 

四、經費支用：本競賽係為北區技專校院教資源中心之計畫，所有競賽

活動經費，包括評審費、獎金皆由計畫經費下支應。 

五、競賽規劃與形式 
(一) 參賽資格 

以北區技專院校內學生或編制內專任老師申請競賽之專利件數

為單位，舉行評比競賽。學生報名之專利可包括指導老師，同一位老

師無論是擔任報名專利之指導老師或自行報名最多以參賽兩組為限。 

(二) 參賽專利作品規定 
1.最近 3 年內(即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後)取得國內或國外之專

利，專利權或發明人為學校專任老師之有效專利作品(須附專

利證書) (惟須以該校名義參賽)，或提出專利申請但尚未獲得

專利之作品（須具專利申請案號，並檢附繳費單據佐證）。 
2.曾於 2013 年或 2014 年參加北區技專院校專利實務競賽之專

利參展作品不得報名。 
3.所有報名參賽之專利作品須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，若

有違反須由參賽者自行負擔法律責任，本校並將取消其參賽

資格，如獲獎，本校得追回獎金。 



3 
 

(三) 參展報名手續 
一律採通訊方式報名，參賽隊伍將附件一之「2015 專利實務競

賽報名表」資料填妥，連同專利相關證明文件(專利證書、創作

說明、指定代表圖及參展作品照片或實體照片)以 e-mail 或郵

寄方式至主辦單位聯絡人處，逾期將不收件。 
初賽繳交資料如下： 
1.報名表：報名表中資料必需完整，填寫內容如下： 

作品簡介(參展專利之重點特色、是否有實體及參展

商品與參展專利技術之關聯性-約 100-300 字)：（可

依四項評分標準為簡介撰寫方向：創新性、商品化

程度與市場性、機能與實用性及節能表現、審美性

人性化）。 
2.創作說明及指定代表圖 
上述資料未繳交者，以資格不符論，無法參加評比。 

(四) 評分規則 
本專利競賽共分初賽與複賽兩階段，而由本校聘請之校外

專家進行公開評選。 
(1) 初賽依報名書面資料採書面評分審查，通過初賽隊伍由主

辦單位通知進入複賽。 
(2) 複賽為採現場實審，於展覽會現場就實物展示及其他相關

佐證資料，依評審標準進行現場實體審查，以決定最後之

獲獎名次，進入複賽專利作品。 

(五) 評審方式與標準 
(1)初賽：依下列標準進行書面報名資料之審查：創新性及拓銷

潛力（30%）、商品化程度與市場性（20%）、機能實

用性及節能表現（30%）、審美性人性化及操作介面

（20%）。 
(2)複賽：由校外評審委員依現場實體審查結果，評定得獎名次。 

(六) 獎勵方式 
(1)初賽：於複賽現場對參與複賽隊伍每位隊員頒發初賽獲勝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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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 1 張。 
(2)複賽：於複賽中公開頒發獎金及獎狀。 

第一名 1 隊：獎金 10,000 元，每隊頒發獎狀 1 張。 
第二名 1 隊：獎金 7,500 元，每隊頒發獎狀 1 張。 
第三名 1 隊：獎金 5,000 元，每隊頒發獎狀 1 張。 
佳作獎 5 隊：每 1 隊獎金 1,000 元，每隊頒發獎狀 1 張。 

六、競賽重要時程 

日期 重要時程 

即日起 報名開始 

2015/10/8 品收件截止（以郵戳日期為憑） 

2015/10/14 賽(書面審查) 

2015/10/21 複賽(實體作品審查)與頒獎 

 

七、其他事項 
(一)本活動之相關活動訊息，將公布在本校網站，本計畫書內所列

之競賽重要時程，若有變動一律以網站上公布之訊息為準。 
(二)進入複賽之專利作品經通知後，未能配合於複賽當日展出實體

作品者，一律以棄權論。 

八、本計畫書之內容主辦單位保留修正及決定權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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